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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沪应急函〔2022〕95 号 

 

 

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

第 0949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 

 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房屋管理局： 

赵春阳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自行车进住宅楼监管建议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 

一、前期工作 

自行车等物品堵塞居民住宅消防疏散通道的隐患问题，是基

层消防安全治理的难点，相关部门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

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开展监督检查、实施行政处罚。2021 年 7

月，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本市消防监督执法工作的决定》（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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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令 51 号）公布施行，规定了公安派出所依法对辖区内住宅物业

消防安全管理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并明确了行政处罚范围。

2021 年 9 月至今，全市公安机关办理住宅小区堵塞疏散通道案由、

使用消防行政处罚权的案件共 103 起。同时，目前《消防法》《上

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，对于住宅区域公共

部位违规占用的违法行为存在法条竞合的情况，因此在具体执法

中，所涉法定部门均可按照各自职责，根据日常检查和接到的市

民举报投诉情况开展执法工作。 

在社会消防安全治理工作中，全市各区消防救援机构积极组

织楼道堆物清零行动，推动将楼道堆物整治列入社区年度重点工

作任务，将楼道堆物治理工作纳入“互联网+消防”社区消防管理云

平台工作范畴，细化网格管理片区，优化、增设非机动车充电设

施和停放区域，并将治理成效纳入年底街镇文明进步指数测评和

消防委考核内容，如杨浦区以四平路街道为试点，用“以物换物”

公益活动代替传统的楼道堆物整治，覆盖 23 个居民小区，回收各

种闲置物品 4000 余件；黄浦区五里桥街道对位于瞿溪路 1072 弄

的南园小区拓宽不足 4 米的道路，清理违规堆放在疏散通道、电

缆井、管道井的堆物 80 余吨。2022 年 6 月，上海市消防救援总

队提请市安委会办公室出台《上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
切实加强当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安委办〔2022〕12

号），对消防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作了相关要求。同时，各区、

各部门借助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、微博、微信等媒体媒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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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大型户外视频、公交移动电视、楼宇视频系统、社区报栏等

平台，广泛开展了禁止消防疏散通道堆物等内容的宣传工作，及

时曝光相关火灾的典型案例，引导居民自行清理楼道堆物。 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 

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将继续跟进解决相关问题。 

（一）积极组织开展清走道、清阳台、清厨房、关火源、关

电源、关气源的“三清三关”活动，加大对居（村）委、物业服务

企业、网格员等开展日常巡查检查的培训指导力度，并进一步完

善居民社区《管理规约》《临时管理规约》的相关内容，增加相关

管理要求。 

（二）联合公安机关、城管执法部门分别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消防法》《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，依法查处占用消防通

道、安全出口以及擅自占用物业共用部分的违法行为，并督促物

业服务企业加大巡查力度，落实对违规行为的劝阻、制止和报告

职责。 

（三）指导各区依托街镇城市运行“一网统管”平台，在基层

一线健全完善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等问题

隐患的“发现、处置、反馈”的闭环工作流程。 

（四）适时与住房城乡建设管理、房屋管理、市场监管等部

门沟通，探索加强居民住宅技术防范的相关措施。 

（五）广泛发动平安志愿者、消防志愿者等群体开展“发现身

边火灾隐患”志愿活动，及时劝阻、曝光居民身边相关问题和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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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努力形成消防安全群防群治良好局面。 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应急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27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通讯地址：中山西路 229 号       邮编：200051 

承 办 人：李杨卓群             电话：28955219 

联 系 人：曹  阳               电话：28955068 

 

 

 
 
 

 

 

 

    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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